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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七題：機械或工業裝置折舊免稅額 

 

２０１１年３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三月九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經營工商企業的人士向本人反映，當稅務局向企業追收多年前就

《稅務條例》（第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條（第３９Ｅ條）已批出的機械或

工業裝置的折舊免稅額時，若有關企業提出反對或上訴，稅務局會發出「有

條件緩繳稅款令」，要求有關企業在某限期前購買與稅款同等價值的儲稅

券。該等人士指出，由於購買儲稅券所需款項可高達百萬元甚至千萬元以

上，對企業的資金周轉造成難以負擔的壓力，足可導致企業即時倒閉，但

評稅主任往往不接納企業的解釋，還警告若企業不遵循指示購買儲稅券，

稅務局便會向企業的銀行或客戶發出通知書，告知它們企業的情況。該等

人士又指出，稅務局的做法可能促使銀行即時收緊該等企業的信貸額，以

及直接打擊其訂單接洽，最後有企業可能在稅務爭議還未有定案前已被迫

倒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稅務局要求有關企業在稅務爭議未有定案之前須購買儲稅券，是

基於甚麼理由，以及所持的法律依據為何； 

 

（二） 有否評估，要求有關企業購買巨額儲稅券，會嚴重打擊企業的資

金流動，足可令其即時倒閉；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 就有關企業未有遵循指示購買儲稅券的個案，當局會否向其銀行

或客戶發出上述通知書；如會，目的為何，以及有何法律依據；如否，會

否採取其他行動； 

 

（四） 有否評估，當局向有關企業的銀行或客戶發出上述通知書，促使

銀行即時收緊有關企業的信貸額及直接打擊其訂單接洽，是否合情、合理

及合法的做法；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五） 過去三年，當局每年分別曾向多少間與有關企業有業務往來的銀

行及客戶發出上述通知書； 

 

 



（六） 稅務局若認為有關企業以往不可申報某些機械或工業裝置的折舊

免稅額，當初持續多年均予以批准的詳細原因為何，以及當中有否存在行

政失當或犯錯的情況； 

 

（七） 鑑於有業界人士指出，稅務局多年來批准企業申報機械或工業裝

置的折舊免稅額，然後卻一次過追討全部有關稅款的做法，會對其稅負造

成雪球效應，當局有否評估此說法是否屬實，以及為何當局以往沒有即時

拒絕有關企業的申報； 

 

（八） 有否計劃對一些無法負擔購買巨額儲稅券的企業，作出寬免的安

排；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九） 有否評估，在稅務爭議未有定案之前，企業因無法負擔儲稅券開

支而被迫倒閉，是否等同剝奪其就爭議提出反對或上訴的合法權利；如

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十） 有否計劃就要求有關企業購買巨額儲稅券的做法和其他相關安

排，進行全面檢討；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十一） 過去五年，稅務局每年因為涉及第３９Ｅ條的事宜總共向企業

發出多少次「有條件緩繳稅款令」；如無統計紀錄，為何當局沒有妥善管

理有關的資料儲存系統？ 

 

答覆： 

 

主席： 

 

（一）至（四）及（八）至（十） 《稅務條例》第７１（１）條規定，

納稅人須按評稅通知書內所指示的方式在該通知書內所指明的日期或之

前繳付稅款。若納稅人不同意評稅結果，可提出反對及上訴，但根據《稅

務條例》第７１（２）條，納稅人即使作出反對通知或上訴通知，仍須在

評稅通知書所指明的日期或之前繳付稅款，除非稅務局局長命令在等候該

項反對或上訴的結果時可緩繳整筆稅款或其部分。 

 

  稅務局局長會因應個別情況考慮應否允許納稅人緩繳與反對或上訴

個案有關的稅款。如稅務局局長認為反對的成功機會很微，或反對或上訴

個案涉及的稅款極有可能無法討回，或認為該名提出反對或上訴的人士不

合理地拖延對他所提出的反對或上訴的處理，則稅務局局長可不允許有關

納稅人緩繳該筆稅款，有關納稅人便須按評稅通知書上所載的繳稅日期繳

付稅款。 

 



  如稅務局局長認為有關反對或上訴顯而易見地應即時獲得接納，便會

命令在等候修訂評稅期間無條件暫緩繳稅。然而，如稅務局局長認為反對

或上訴有一些依據，但就根據提出反對或上訴該日所已知事實作出相對可

能性的衡量下，不一定絕對對納稅人有利，便會按照《稅務條例》第７１

（２）條所給予的權力，發出「有條件緩繳稅款令」，規定納稅人購買與

獲緩繳稅款款額相同的儲稅券，或提供銀行承諾。大部分獲發「有條件緩

繳稅款令」的反對或上訴個案是必須購買儲稅券的。不過，如納稅人能證

明因財政困難而未能購買儲稅券，則稅務局局長會考慮接受納稅人提供銀

行承諾以代替購買儲稅券。 

 

  若納稅人遇有經濟困難而不能依期繳付稅款，可與稅務局協商，在現

有機制下尋求解決辦法，包括向稅務局申請分期繳稅。假若納稅人逾期仍

未繳稅而又沒有作出任何分期繳稅的安排，稅務局局長會立即採取各種追

討行動，包括加徵附加費，並向納稅人的僱主、銀行和其他欠該納稅人金

錢或代該納稅人保管金錢的人士發出追討欠稅通知書，以及在區域法院進

行民事訴訟。這是法例賦予稅務局局長追討欠稅的權力，以保障政府稅收。 

 

（五）及（十一） 每宗反對或上訴個案可牽涉多項反對理由，稅務局並

沒有就個別反對理由進行分類統計，亦沒有就向納稅人的銀行或與其有業

務往來的客戶發出追討欠稅通知書進行分類統計。 

 

（六）及（七） 根據《稅務條例》和稅務局目前「先評後核」的安排，

稅務局會先根據納稅人在報稅表內提供的資料進行評稅，並向納稅人發出

評稅通知書。 

 

  倘若稅務局在其後審核報稅表的過程中發現納稅人提供的資料並非

真確，稅務局可就該等個案在法定時限內向有關納稅人發出補加評稅及追

討應繳的稅款。稅務局只是依法行事，不存在不公平的情況，亦沒有改變

過往的做法。  

完 


